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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6月16日


任命郭文銓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兼副組長。
任命趙麟為駐史瓦濟蘭王國大使館簡任第十四職等大使。
任命張強生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賴建中為駐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簡任第十三職等大使，沈憲昌為駐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公使。
任命陳文進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趙德隆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黃定方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署長，張世玢、張麗欽為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導，林壽山、林作隆為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任命李麗雪為財政部統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統計長，張銘璋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莊貴玉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李少華為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林榮宗為國立臺北大學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美如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曾聖元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館長。
任命樓瓴為法務部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
任命江蕙芳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何莉芬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戴瑞卿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彭合營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錢元琳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派鄔廷祿為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工程司。
派林炫洋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副處長，黃森榮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技正，劉百荃、段英明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正工程司，高嘉濃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處長，王文忠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簡派第十職等總工程司。
任命顏嘉賢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邱焰燻為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黃鎮海為嘉義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賴竹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俊榮、林晉丞、劉宏俊、朱美惠、徐瑞旻、簡枝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堆興、洪銘芬、鄭琨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增智、張喬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鈺娟、涂志成、許東旭、林昶穆、謝瑞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瑞堂、李至彬、徐淑芬、林群和、柳昆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旻釗、莊建勝、翁啟南、王志強、薛木旺、陳鳳美、趙惠珍、顏巨霖、曹志賢、廖庭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伊發、徐淑菁、蔡明成、洪志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宜君、黃裕榮、周國賢、張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文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庭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若文、王文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瀅榛、林棨任、黃心儀、吳佳澤、鄭志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白朝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文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盈助、林琮峻、林佳譓、陳傑軒、陳連嬌、鍾瑞川、楊曉苓、黃雅蕙、胡年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執法、柯文隆、蕭明宗、黃信輝、羅婷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唯嫚、翁茂松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袁瑞鴻、許淑芬、陳盈璋、賴閣廷、劉明山、陳淑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淑宜、陳菊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明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玉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智鈞、俞水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宗海、趙令宏、湯明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美華、張秀婷、魏敏宏、吳鳳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信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毓理、曾燕芬、林淑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文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袁代秦、吳佳蒨、徐明煌、余玫琪、林惠萍、許婷如、陳筱雯、柯伊馨、羅欽泰、陳冠每、陳瑞娟、沈珮芸、陳旭春、巫孟蓉、黃孟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慎潔、張馨璐、劉振宜、陳善相、陳明莉、蔡麗娟、簡義逢、賴育昭、董吉利、陳金萍、詹和錫、張淑芬、沈家瑜、沈輝鵬、來安妮、張照宗、陳志和、陳麗卿、鄧月娥、吳家駿、張熙興、陳玉芬、艾國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漢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雅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煜萍、陳瓊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麗香、廖春錢、劉彥辰、鍾藝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淑照、蔡宏恩、黃思郁、楊惠萍、翁敏禎、陳政昇、陳雅婷、蔡崇弼、周明正、林樹娥、趙國鑫、龔品芳、何基培、林筱琪、陳雅惠、陳真慧、李淑婷、侯彥伸、曾川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漢祥、王玉蘭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高雪芬為薦派公務人員。
派連文成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6月16日


任命黃茂穗為警監二階警察官。
任命林一民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戴楠凱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張詔雄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6月20日


任命朱金寶為連江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壽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麗珍、王永勝、張舒閔、張雅芸、李卉民、黃靖雲、官長偉、皮素芬、林綺潔、陳世榮、楊吉文、陳欣凱、蔡鵑穗、葉惠珍、黃靜儀、陳瓊蓮、曹靜怡、鄭瑞峰、曾文政、陳建文、廖珮淇、吳素珠、謝維增、蘇源興、呂國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希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璧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春錦、張玉玲、田家禾、李英睿、陳怡婷、李勝雲、于德民、江如玉、歐信甫、陳俐雯、黃耿旻、邱文欽、劉凱軒、徐秀滿、鍾梅金、賴佩鈴、張韻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溫志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馬瑞憶、吳小婷、廖文鈴、李勻丰、曾斐綺、洪培浩、陳瑞弘、薛雲芳、鄭姿婷、黃惠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慧英、黃勝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嘉慧、王盈琇、許美雪、林維屏、唐致仁、蕭閔謙、施宗榮、陳育慧、鍾昌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貴婷、黃泰鵬、廖婉雯、吳啟成、陳俊宇、林榮祥、劉彥昇、林維萱、榮文治、何信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蔣國全、林月卿、曾玫菁、劉才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明酉、李季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麗珍、陳怡如、張曉綺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6月22日


任命謝瑞陽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樹全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督學。
任命陳朝峯為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張濟平為法務部調查局設計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委員，陳伯力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陳志揚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馬惠達為交通部觀光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陳錫禎為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簡任第十一職等總隊長。
派林砥平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殷貞卿為屏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李珠明為屏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黃登旺為花蓮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余永生、黃曉沛、陳逸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孟洙、王秀美、楊蕙任、呂環錚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妍樺、張莉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駱威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惠萍、吳哲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德為、姚鍾文、蔡佳燕、林淑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歐福氣、林森元、歐禾太、陳秀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愛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何宜芳、黃維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韋興、江禎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方雅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佩芬、林玉卿、李幼敏、陳智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克章、林耕宇、鄭志豪、顏偉丞、粘全忠、翁嘉振、蔡政恩、滕正格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歐文淵、楊光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婉慈、郭思妤、高婉真、林雅婷、林涵慧、楊修宗、黃遵陪、劉玉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珮慧、林東鴻、楊國隆、林鼎超、蕭文德、鄧欽仁、白宇璿、劉育如、程建銘、李駿賦、陳慶鍾、林嘉弘、康榮泰、倪榮順、劉岳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國峰、張憲民、謝松穎、林永清、董育男、吳忠穎、林志偉、白玲怡、蔡榮錠、陳燈皓、廖俊凱、陳大中、凃碩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大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竣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敏華、黃堂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玉琴、蔡淑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邵秀華、陳妍孜、林佩樺、吳志強、林美青、廖浩學、魏家琦、魏金保、郭進旺、蔡明延、李偉菘、吳義彬、林振國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許淑雯、詹淑玲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6月22日


任命鄭錦峰、陳文龍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林德華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陳華興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6月16日

華總二榮字第09500087931號


總統府前資政、立法院前院長倪文亞，德行惇篤，學猷練達。早歲卒業上海大夏大學教育科系，旋負笈遊美，獲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碩士學位，精研教育學理，嫻諳法政精義，濬瀹新知，蜚聲於時。遄返國門，歷任大學教職，化育菁莪，絳帳傳薪。嗣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暨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勤攄法治，樹書生論政之典範，謇諤謨議，拓華夏憲政之新局。尤以政府播遷來臺，於立法院院長任內，主導民生法案修訂，推動長年國會改革，才略淵弘，懋績孔彰。晚歲膺聘總統府資政，靖恭籌維，勳華鼎盛。綜其生平，見證臺灣民主發展，克盡淑世牖民志節，耆年劭德，聿昭簡冊。嵩齡殂落，曷勝軫念，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崇禮勛賢之至意。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6月16日

華總二榮字第09510034541號


資深文學家琦君，本名潘希珍，天資穎秀，性行惇惠。幼承家學，復累新知，勤習古文詩賦，泛覽中外辭林，卒業浙江省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歷任國內大學教職，陶冶作育，木鐸傳薪。公餘致力筆耕，浸淫小說散文創作，優遊兒童文學範疇，尤以「琴心」、「紅紗燈」、「橘子紅了」、「三更有夢書當枕」，意境真摯恬雅，筆觸溫潤婉約，秀逸雋永，佳構紛陳。作品多次入選學校教材，並譯為外文風行海外，造詣深微，文壇望重。迭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獎章、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行政院新聞局優良著作金鼎獎暨國家文藝獎散文獎等項殊榮，集聲華於藝苑，享令譽於華夏。綜其生平，承繼傳統文化精蘊，開啟現代文學新域，碩學揚芬，馨垂百代。茲聞溘逝，軫悼良殷，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崇念宿學之至意。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專　　　　　載
﹏﹏﹏﹏﹏﹏﹏﹏﹏﹏﹏﹏
史瓦濟蘭王國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率團抵台訪問
史瓦濟蘭王國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H. M. King Mswati III)暨都蓓王妃殿下(H. R. H. Inkhosikati La Dube)等一行46人，於中華民國95年6月15日下午1時抵台訪問。陳總統於6月16日上午10時30分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及駐台使節團於總統府府前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軍禮結束後，兩國元首於總統府3樓台灣晴廳晤談，陳總統對史國近年來在國王陛下之英明領導下，政治、經濟都有顯著進步，表示讚揚；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亦對我國政府依據「臺史合作議定書」協助史國推動各項基礎建設向陳總統申致謝忱。6月17日晚間6時，總統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資訊大樓6樓晉見室與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接見參加國宴賓客；晚間6時30分，總統於6樓宴會廳設國宴款待國賓等一行。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此行訪問期間曾參觀我國五股工業園區、台電火力發電廠、台糖公司小港提煉廠等經建設施，並於高雄、台北參加兩場史國投資說明會，對於中華民國(台灣)在經濟發展之卓越成就深表推崇。6月19日下午5時30分，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再次於總統府3樓台灣晴廳與陳總統會晤，兩國元首對兩國現存之友好邦誼及密切合作關係，表示滿意，並願在致力增進兩國及人民共同利益等方面，繼續努力。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亦再次強調，台灣若能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以及協助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發展，必能提供重大貢獻，並重申支持中華民國(台灣)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之堅定立場。6月21日零時30分，恩史瓦帝國王暨王妃等一行結束國是訪問行程搭機離台。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年6月16日至95年6月22日
6月16日（星期五）
˙軍禮歡迎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H. M. King Mswati III）暨王妃（總統府府前廣場）
˙會晤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

˙蒞臨「非洲日」酒會活動致詞（台北市君悅飯店）
6月17日（星期六）
˙國宴款待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高雄縣燕巢鄉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6月18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6月19日（星期一）
˙蒞臨史瓦濟蘭王國投資貿易說明會致詞（台北市晶華酒店）
˙與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進行第二次會談並接受訪團辭行
˙蒞臨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答謝宴會並致詞（台北市晶華酒店）
6月20日（星期二）
˙接見歐洲議會自由黨團主席華生（Graham Watson）

˙向人民報告（總統府）
6月21日（星期三）
˙接見美國阿肯色州州長哈克比（Mike Huckabee）
6月22日（星期四）
˙接見台灣北社、南社、東社代表吳樹民等15人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年6月16日至95年6月22日
6月16日（星期五）
˙軍禮歡迎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暨王妃（總統府府前廣場）
6月17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6月18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6月19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6月20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6月21日（星期三）
˙蒞臨教育部教育資料館50週年館慶典禮致詞（台北市）
˙接受非凡電視台錄影專訪（台北市）
6月22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視導駐守金門部隊慰勉官兵
中華民國95年6月22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關心離島前線防務整備及戍守官兵生活起居，今天上午視導駐守金門部隊及慰勉官兵，中午並與防區官兵代表用餐。

總統首先到大膽島視導步兵連，並在據點眺瞰廈門及金厦海域，之後至神泉茶坊與官兵代表茶敘合影，一一與他們握手寒暄，瞭解起居生活；隨後至小金門龍蟠山視導戰車連戰備情形；中午則在金門鑑潭山莊與戍守官兵代表，致詞慰勉大家的辛勞。
總統在中午餐會致詞內容全文為：

原本上個禮拜的今天就要來看大家，因為那幾天鋒面過境，天氣非常不穩定。出發前就先在官邸等氣象分析，等「尚義機場」的天候達到起降標準才出發，但飛行到一半天氣又開始轉壞，到了「尚義機場」的上空，雲層實在太低太厚，駕駛完全看不到跑道而無法降落。但阿扁還是不放棄，特別轉降到澎湖的馬公機場等候，希望天氣一轉好就馬上再飛金門，但後來接到報告金門的天氣短時間之內都不會轉好，只好就此作罷，但阿扁並沒有忘記大家。原先說好要來，結果因天候的關係無法成行，對大家阿扁始終感到非常虧欠，今天託各位的福，天公做美，不但使視察的行程都能按原訂的計畫進行，也讓阿扁了卻一樁心事。

記得在農曆春節之前，阿扁也曾來到金門最前線向大家賀節，時間過得很快，一晃眼又過了半年多，今天阿扁再一次來到金門，除了要來視察相關防務整備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來關心大家的生活起居。各位弟兄因為任務需要，必須犧牲與家人團聚的時間，長期駐守於離島前線，難免會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必須要忍耐、調適，但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不斷地的變化，軍隊的管理當然也必須要跟上時代，除了紀律與服從之外，需要有更多人性化的考量與安排，讓大家在服兵役為國效力的期間，不但生活能受到最好的照顧，同時個人也有很好的機會不斷地學習與成長。

大家都知道總統是三軍統帥，依據憲法第36條的規定：「總統統帥全國陸海空軍。」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各位也許都曾看過一部很有名的電影「驚爆十三天」，這一部真實記錄1960年代「古巴飛彈危機」時，美國政府高層如何在13天內化解可能的核戰危機的電影，其中甘乃迪總統有一句對白，他說整個軍事的指揮鏈，最後的那一點就是他的辦公桌。換句話說，部隊有班長、排長、連長等等，一層接一層，最後就到總統，陸海空三軍所有重要的決策，最後都必須送到總統這裡作最後的決定，這就是三軍統帥的意思。這不僅是憲法所賦予阿扁的職責，更是全國人民交付給阿扁神聖的使命，當然阿扁不能也不會有任何的懈怠與放鬆。大家還可以排假輪休，阿扁身為三軍統帥，可以說是全年365天、全天待命，沒有輪休。

6年來，國軍的戰備整備，以及整體的國防建設，始終是阿扁最關心，也是投入最多心力的施政要務之一。其中特別以軍隊的國家化，阿扁最為重視，同時也是感到最欣慰的施政成果之一。上個禮拜四出刊的「阿扁總統電子報」刊登了一封洪姓讀者的來信，其中寫到：「2000年，我在海軍服三年半志願役，初下部隊沒多久，輔導長一一約談每位新進的士官，要求大家加入國民黨，我加入了，因為有一個誘因：只要去投票就可以放假。」

當然，這絕對不是什麼陳年往事，不過是6年以前，政黨輪替、阿扁當選總統前夕的事情。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各位國軍的領導幹部在內，都可以作最好的見證，這種黨國不分、公然違法、違憲的事情，不但不容存在，也絕對不允許再次發生。這是大是大非的選擇，絕對不可以有任何的灰色地帶，當然也不能有雙重的標準，不能在野的時候說一套，執政以後又做另一套。軍隊國家化不但是台灣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更是安定軍隊、穩定軍心，使國軍能避免捲入無謂政爭，專心地朝專業化、現代化發展最關鍵的工程。阿扁非常高興也非常欣慰，在歷任國軍領導幹部的努力與支持下，我們能夠以最短的時間，將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歷史錯誤給導正過來，使國軍真正成為一支恪遵憲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的國家軍隊、人民的軍隊。

6年來，另外一項讓阿扁始終念茲在茲的工作，就是國軍裝備的更新與戰力的整備。我們強化國防的力量，絕對不是為了發動戰爭，而是要捍衛和平。我國現階段的國防政策，是以「預防戰爭」、「國土防衛」及「反恐制變」為基本的目標。其中尤以「預防戰爭」為第一優先，因為和平才是我們最神聖的使命，只有台海永久和平，台灣才能永續發展，但和平絕對不是白吃的午餐。「靠天吃飯會餓死、靠人打仗會失敗」，唯有備戰才能止戰，當我們有了堅實的國防力量，才可能有更多的保障與籌碼與對岸來進行協商、談判，為台海永久的和平，以及整個亞太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開創更有利的契機。

不過也非常遺憾的，影響國軍未來戰力整備至為關鍵的「三項重大軍購案」，由於部分在野政黨執意的杯葛與阻撓，從2004年6月2日，行政院正式提請立法院審議以來，兩年多遭到程序委員封殺高達60次之多，迄今依然無法付委進行理性的辯論，更不用說達成任何具體的決議，嚴重延宕了國軍建軍備戰的時程與規劃，甚至連我們的盟邦都強烈的質疑為何會有不要國防的在野政黨，這一點真的值得全體國人同胞，尤其是相關在野政黨的領袖們來深思與警惕。

雖然「三項重大軍購案」相關的法案及預算始終無法在立法院獲得審議及支持通過，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承諾。政府目前已決定於2008年，將國防經費提高到GDP的3％，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我們將於2007年先達到2.85％的水準，以展現台灣對維護國家安全及區域穩定的誠意與決心。當然，經費的增加同時必須要有質的提升，期盼全體國軍官兵能夠繼續秉持「忠誠精實」的軍風，從嚴、從難、從儉的善用每一份的資源，為國家安全及人民福祉建立起最堅實的屏障，以回應人民最深切的期待與支持。

最後，阿扁也要向大膽島的步兵連、158旅戰車連所有的隊職幹部以及弟兄們表達由衷的感謝與敬意，同時也要對李部長及李總長的卓越領導，使國軍在三軍聯合作戰驗證，以及各樣戰技、戰術與戰具的發展等方面都獲得長足的進步，同時日前中、南部地區豪雨成災，國軍部隊更主動積極投入各項救災、復原的工作，充分發揮軍民一家、愛民助民的精神，表達高度的肯定與嘉勉之意。敬祝各位官兵弟兄身體健康、工作勝利成功，我們的國家繁榮興盛、國泰民安。

副總統出席國立教育資料館50週年館慶活動

中華民國95年6月21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上午出席國立教育資料館50週年館慶活動，除參觀位於該館11樓「館慶特展」，並應邀致詞。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國立教育資料館於民國45年成立，她當時是國小五年級，50年很漫長，這50年來見證我們的國家，從專制獨裁走向民主自由、從封建走向開放，也從貧窮走向富裕，目前看到許多政治亂象，這何嘗不是民主進步的表徵之一。

副總統表示，教育是百年大計，老師要傳道、授業、解惑，內在的涵養很重要，包括專業的知識及心性的修為，過去在考試制度之下，學生應付考試的同時，或許學到許多學問，但是做人的道理卻相對地忽略。

副總統指出，她曾提出「五倫」的教育理念。第一、「創新與傳統兼顧」，我們不但要創新，但也要記得傳統上好的方面及優良的層面；第二、「本土與國際接軌」，追求全球化的同時不要忘掉本土，而強調本土時，也應該要瞭解新世代的來臨；第三、「人文與科技並重」，在過去的教學中，學文史的不瞭解理工，學理工的不管文史，現在卻發現某些科技人才沒有人文素養；第四、「大我與小我雙修」，在主張民主自由的過程當中過於重視個人自由與權利，這方面的教育目前有些欠缺，值得國人共同關心；第五、「兩性和平與和諧」，在性別教育上，不應只是強調平等，對於兩性的共和、和睦相處也應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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